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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會議文件第 1/2019 號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第 IV 類別船隻小組委員會  

本地商用載客船隻救生衣資助計劃 

 
目  的  
 
  本資料文件載述本地商用載客船隻(包括出租遊樂船隻)救生衣資助計劃

的詳情，請各委員備悉。 
 
背  景  
 
2.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在 2018 年  11 月  12 日的會議 1通過修訂法

例以加強本地船隻的救生衣配備。除個別船隻另有規定外，新法例將

要求備有合適的救生衣供船上每人（不論兒童或成人但不包括嬰兒）

使用，同時亦規定獲發牌照運載逾  12 名乘客的本地商用載客船隻 (包括

出租遊樂船隻)船上須提供該船獲發牌照上標明的最高可運載乘客數目

2.5% 的嬰兒救生衣。法例修訂建議已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於立法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2 討 論 並 獲 得 支 持 。 新 法 例 計 劃 於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3. 業界表示由於難以預計船上兒童乘客的人數，故落實建議存有實

際困難。回應業界的關注以及確保有關救生衣配備的新要求切實可

行，海事處委托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的附屬顧問公司，於 2016 年中

成功研發一款成人和兒童均適用的救生衣（兩用救生衣）。理大已就

相關知識產權保護作出申請，亦已與生產商就救生衣生產達成合作協

議。該款兩用救生衣將正式投產。  
 
4. 在諮詢期間，業界代表多次表示，在沒有資助的情況下更換救生

衣對業界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及影響其運作。為回應業界的強烈訴

求，並鼓勵業界盡快更換救生衣以符合新法例的規定，海事處與業界

取得共識，將以實報實銷的方式，為合資格船隻的每件合資格救生衣

提供一次性的資助。  
 
                                                                 
1 立法建議詳情請參閱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8/2018號 
2 討論文件請參閱立法會 CB(4)322/18-19(03)號文件 



2 

 
救生衣資助計劃詳情 
 
申請期限  
 
5. 救生衣資助計劃擬於 2019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接受申請，為期 24
個月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鑑於船東或其代理人可能有需要及早購

置兩用救生衣，故此，如在 2018 年 12 月 19 日 3或以後已經購置或訂

購合資格的兩用救生衣及 /或兒童救生衣，船東或其代理人可於上述申

請期內作出申請。  
 
申請資格 
 
6. 以每艘船為單位，不論船隻的擁有權有否變更，任何合資格船隻

只可獲資助一次。合資格船隻指在新法例實施前（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或以前）符合下述條件之本地船隻：  
 

(i) 獲海事處發牌的第 I 類別船隻 4；  
(ii) 獲海事處發牌可運載乘客的第 II 類別船隻 4；  
(iii) 獲海事處發牌可運載乘客的第 IV 類別用作出租以收取租金

或報酬的船隻 5；或  
(iv) 獲海事處簽發 “原則上批准通知書 ”並正在建造中的上述 (i)或

(ii)類別的船隻 6。  
 
7. 資助計劃的申請人須為個人或香港註冊公司。船東或其代理人在

作出申請時須提交所需文件以供核實和審批。海事處就是否發放任何

資助留有最終決定權。  
 
 
 
 
 
 

                                                                 
3  海事處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於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法例修訂建議並獲得支持。 
4  船東或其代理人在提交申請時需提供有效的運作牌照副本。 
5  船東或其代理人在提交申請時需另外提供文件例如檢查證明書、第三者保險單或租船協議以證明

該船在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間曾經作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用途。 
6  船東或其代理人在提交申請時需提供原則上批准通知書及相片資料証明船隻已在建造。 



3 

 
資助限額 
 
8.  每艘合資格船隻可以實報實銷方式獲資助購買符合工作守則訂

明要求的兩用救生衣及 /或兒童救生衣（合資格救生衣），每件合資格

救生衣的資助金額上限為港幣 110 元。每艘合資格船隻的可獲資助的

救生衣數目上限為該船的最高載客人數。有關救生衣資助計劃的個案

例子載於附件一。  
 

9.  由於嬰兒救生衣的要求只適用於運載超過 12 名乘客的商用載

客船隻，而且每船所要求的數量不多。處方考量業界應能承擔相關的

費用，因此本資助計劃不包括購買嬰兒救生衣。  
 

接受資助承諾及申請安排 

 
10.  申請人須於申請期內提交申請表格及附上相關文件，申請人亦

須承諾獲資助購置的合資格救生衣將妥善放置於船上以供乘客使用。  
 
11. 除 12 段所述，本處原則上會就申請人提供的文件，包括付款單

據、提貨單及其他如上文述及的有關證明文件等進行資助款項的審

批，在核對無誤後，海事處便會向申請人發放資助款項。  
 
12. 海事處在收到資助申請時，會以抽檢方式到船隻進行查核，以確

保合資格救生衣已妥善放置於船上後，才作出有關審批。未有被抽選

到的船隻，海事處人員或合資格驗船師會於為船隻進行年檢時進行檢

查。  
 

未來路向 

13. 資助計劃的申請表格及申請須知的範本載於附件二，請委員備

悉。委員可就上述資助計劃提出意見。  
 
 
 
 
海事處  
2019 年  4 月  


